

佛山市南海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开展

孳生地清除暨统一灭蚊灭鼠行动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爱卫会,区爱卫会各成员单位：
　　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印发第33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南爱卫〔2021〕3号）文件的精神，为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（镇）创建成果，大力推进“健康南海”建设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进一步降低蚊虫、鼠类等密度，区爱卫办决定在全区开展孳生地清除暨统一灭蚊灭鼠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活动时间
　　2021年4月

　　二、活动目标
　　通过组织开展以灭蚊灭鼠为主要内容的春夏季爱国卫生运动，进一步减少病媒生物危害，提高市民防病意识，消除蚊类鼠类孳生场所，降低蚊鼠密度，防止病媒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　　三、活动内容
（一）持续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。

各单位要组织督促本单位及下属单位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；各镇（街道）要组织辖区内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村（居）大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，重点对背街小巷、老旧小区、车站、建筑工地、农贸市场、村（居）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环境卫生进行治理，广泛动员群众开展一次环境卫生大扫除，清除积水、清理卫生死角，创造良好卫生防病环境。

　　1．清除容器积水。清除室内外各种废旧杂物，翻盆倒罐，清除室内、外积水，将可能积水的瓶子、水桶、水盆等容器进行彻底清理，将空容器倒置存放，防止蚊虫孳生。盆景、喷水池、养鱼池等各种室外景观水体要经常换水。定时清理天台、阳台、屋顶排水口，保持不积水，废弃水井要密封，防止蚊虫孳生。彻底清理居民家庭空调托盘、花盆托盘积水，花瓶和水养植物至少每周换水一次。

　　2．加强下水道管理。对各种排水沟、下水道（地下室集水井）和化粪池等要采取必要的防蚊措施，下水道入水口要安装防蚊设设施，化粪池、沉沙井要严密加盖，防止蚊虫飞入产卵孳生。

　　3．加强轮胎管理。轮胎构造特殊容易积水，应尽量室内堆放，露天堆放的轮胎须防雨遮盖，废弃轮胎应及时清除。

4．整治沟渠、洼地等大中型孳生地。阻塞的河道或沟渠要

有计划进行整治，并加强管理，定期清除河道、大中水体两岸杂草和污物。加强对城区、城乡结合部、农村的洼地、水塘的卫生管理，平洼填坑，防止蚊虫孳生；大、中型湖泊、水塘要定期清除杂草，修整岸边，并放养食蚊鱼类。

5.加强建筑工地管理。建筑工地，特别是地下室积水杂物多，容易成为蚊虫孳生地，应定期检查，及时清理。

6.加强重点场所的环境卫生清理。特别对入境人员集中隔离酒店、定点收治医院、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点、医院、学校等等周边重点区域，环境卫生清理工作及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必须责任到人，确保不会发生由病媒生物引发的疾病。

（二）开展灭蚊灭鼠消杀行动。

各镇（街道）要根据蚊媒以及鼠类孳生的规律和孳生的重点区域，科学研判，开展集中灭杀统一行动，科学合理地使用防蚊、灭蚊、灭鼠药品，避免过度用药和滥用药，做到统一指挥、统一行动、统一时间、统一药物，不漏单位、不漏户、不漏点、不漏外环境。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区开展第33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方案》，4月28日，作为全区统一灭蚊灭鼠行动日。

1.居民室内喷杀可采取气雾杀虫剂、电热蚊香、灭蚊烟片、灭蚊灯等进行灭蚊。

2.行动期间，各镇（街道）每周组织一次对公共外环境的滞

留喷洒成蚊杀灭。对成蚊密度较高的场所，可在成蚊活动高峰时

间用超低容量喷雾或热烟雾作空间喷雾处理，快速杀灭成蚊。

3.对无法清除的积水或水体，地下车库集水槽（井），不能

密封的水井、下水道、喷水池等室外景观水体，投放灭蚊幼缓释

剂杀灭蚊幼虫。

　　4.鼓励各单位、村（居）自主采购户外灭蚊灯、清理杂物、堵塞鼠洞，落实物理防制措施，达到物理防制效果。

（三）开展密度监测行动。

区疾控中心要全面开展密度监测工作，组织专业人员定期开展蚊类鼠类密度调查，了解其种群及密度的动态变化等情况，特别是要加强对重点人群聚集地（入境人员集中隔离酒店、定点收治医院、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点、医院、学校等等周边重点区域）的蚊媒、鼠类监测。

开展健康教育宣传行动。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单位要根据蚊媒消长规律、预防措施和控制蚊类引发的传染性疾病等为主要宣传内容，采取多种形式、多种手段加以宣传。

　　1．更新一期以灭蚊灭鼠为主要内容的健康教育宣传栏。

　　2．充分利用报社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及短信、微信、网络公众平台等进行灭蚊灭鼠知识宣传。

　　3．4月30日前开展一次主题宣传活动，分发宣传单、防蚊灭蚊药品，提高群众防蚊灭蚊知识。

　　4．组织党员干部、职工和村（居）开展防蚊灭蚊技术和业务知识培训，不断提高各类人员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和业务监管技能。
　　四、活动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病媒传染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，将病媒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作为保护市民生命安全的首要任务来抓，迅速行动，落实经费，制定清除蚊虫鼠害孳生方案，落实各单位、村（居）责任，包干到人，打好防蚊灭蚊攻坚战。

加强督导检查。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各项组织工作，加强对单位、村（居）的督查和指导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。区爱卫办将不定期组织开展行动督查，组织疾控等专家对各地行动效果进行评价。

及时报送信息。

建立行动信息报送制度，活动期间各镇（街道）、各单位要在4月30日前报送灭蚊灭鼠活动总结及相关活动照片。
佛山市南海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

2021年4月14日
（联系人：郑永琪，联系电话：8633293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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